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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年修订《保险法》时对责任保险做出较大调整，学者们对于在立法领域以及法学理论上是否赋予责

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国《民法典》规定了“代位权”“债权转让”“利他合同”等

民事法律制度，但在法学理论中，责任保险第三人(被保险人所致损害的人)由于合同相对性的限制等往

往会遇到各种困难导致其难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给付保险金等问题。这一方面削弱了强制责任保险的社

会保障性功能，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似乎有违背保险人的私主体地位以及债的相

对性原则的嫌疑。因此本文旨在从保险法、民法典合同编等文件中为第三人行使请求权提供适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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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were made to liability insurance during the 2009 revision of the Insurance 
Law, and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o grant the right of claim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legislative field and legal theory. China’s Civil Code stipulates civil legal systems such as “sub-
rogation”, “assignment of claims”, and “third-party contracts”, but in legal theory, third parties in 
liability insurance (persons harmed by the insured) often encounter various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ontract relativity,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directly claim insurance pay-
ments from the insurer. This not only weakens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compulsory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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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but also seems to violate the insurer’s private entity status and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of debt at the legal leve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third party’s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laim from documents such as the Insurance Law and the Contract Law of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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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责任保险领域，第三人请求权的行使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

律制度的完善，责任保险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同时，也逐渐关注到第三人的权益保护。然而，现行法

律框架下，第三人能否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权，以及行使请求权的路径和法律依据，仍存在诸多争议。 
从理论层面来看，第三人请求权的行使涉及保险法、民法典合同编、破产法等多个法律领域的交叉，

不同学说对于第三人请求权的性质、来源及行使方式存在不同解读。这些理论分歧不仅影响了司法实践

中对于相关案件的裁判，也阻碍了责任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现实层面，第三人请求权的行使对于保护第三人权益、促进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等侵权案件的增多，第三人往往面临赔偿困难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责任保险

制度实现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将有效减轻第三人的经济负担，提高赔偿效率。 
本文旨在通过对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路径的探析，梳理现有学说和立法实践，探讨第三人行使请

求权的法律依据和路径选择。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参考，促进责任保险制度的

完善和发展。 

2. 关于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的法理学说 

本文主要按照权利的来源不同，对第三人请求权的法理性质进行区分解释。以下是第三人请求权的

六种学说。 

2.1. 法定权利说 

法定权利说认为第三人请求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第三人直接依据法律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

给付请求权[1]。 
这种学说强调了法律的直接作用，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第三人无需通过其他途径或条件，即

可直接行使对保险人的请求权。法定权利说的优势在于其明确性和稳定性，能够为第三人提供强有力的

法律保障。但该学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它依赖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可能并

未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做出具体规定，或者规定的范围较为狭窄，无法充分满足第三人的实际需求。 
此外，法定权利说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法律如何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

益关系。在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同时，也需要考虑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给保险人带来过大的经

济负担或法律风险。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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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和争议，但法定权利说作为第三人请求权的一种重要学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解释第三人请求权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责任保险

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同时，该学说也为完善责任保险制度、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 

2.2. 原始取得说 

原始取得说认为第三人依据法律规定原始取得与被保险人完全相同且独立于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

认为是对法定权利说的进一步解释。根据原始取得制度的相关理论，第三人对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请

求权的，不受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债权等因素的限制。 
原始取得说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第三人请求权的独立性和原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第三人无需通

过被保险人，即可直接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而原始性则意味着这种请求权并非从被保险人处继受而来，

而是基于法律规定直接产生。这一学说为第三人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然而，原始取得说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首先，如何确定第三人原始取得的权利范围和条件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权利范围过于宽泛，可能会给保险人带来过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影响到保险业的

健康发展。而如果权利范围过于狭窄，则可能无法满足第三人的实际需求，导致法律救济的不充分。其

次，原始取得说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例如，它是否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如何在

保障第三人权益的同时，兼顾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 
尽管如此，原始取得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法理学说，仍然为理解和解释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提供了

有益的视角。它提醒我们，在构建和完善责任保险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其提

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制度的公

正性和合理性。 

2.3.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认为保险人自愿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约定，待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

发确定时，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作为共同的债务人，均对第三人直接承担全部责任；承担责任后被保险人

和保险人之间可以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相互追偿，确定最终的责任分配。该说强调了保险人在责任保险中

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共同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在理论上为第三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障。在这种模式下，第三人有权向被保险

人和保险人中的任何一方或双方主张权利，增加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作为

共同的债务人，可以互相追偿，也有助于确保责任的合理分配，避免了一方承担过多责任而另一方逃避

责任的情况。 
然而，并存的债务承担说也存在一些实践中的挑战。例如，如何确定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的责任

分配比例，以及如何在追偿过程中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

明确。此外，该学说也可能引发一些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纠纷，如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的追偿权是否

成立、追偿的范围和方式等。 

2.4. 权利转移说 

权利转移说认为被保险人自愿与保险人签订合同，约定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时，将保

险金给付请求权转移给第三人。 
该说认为第三人请求权的产生并非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原始取得，而是源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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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合同约定，类似于民法典规定的利他合同中第三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当特定的法律条件或合同条

件成就时，被保险人原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将依法或依约转移给第三人，使第三人能够直接对保险人

行使请求权。 
权利转移说允许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在合同中自行约定权利转移的条件和方式，从而满足了不同情境

下第三人的实际需求。同时，该学说也尊重合同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决定权

利义务的分配。 
但权利转移说也面临着一些风险挑战。首先，如何确保合同约定的权利转移条件合法有效，并避免

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其次，在权利转移后，如何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保险人滥用抗辩权或拖延赔付，也是该学说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2.5. 责任免除请求权说 

责任免除请求权说认为责任保险是将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保险人承担的一种保险，被保险人

享有责任免除请求权，保险人负有免除被保险人责任的义务。作为被保险人责任免除请求权的反射效果，

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于第三人而言，责任免除请求权相当于一种损害赔偿请求权[2]。 

责任免除请求权说也引发了诸多讨论。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请求权说的理论基础在于责任保险

的本质是风险的转移，即被保险人通过支付保险费，将可能因自身行为或疏忽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转移给

保险人。在这种理解下，当被保险人需要承担责任时，保险人应依据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

而免除被保险人的责任。此时，第三人作为损害的直接受害者，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这实际

上是被保险人责任免除请求权的反射效果。 
另一种观点则对责任免除请求权说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提出了质疑。它认为，虽然责任保险确实涉及

风险的转移，但并不能简单地将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请求权等同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第三

人的请求权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的过错程度、第三人的实际损失等。

因此，将责任免除请求权直接等同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忽略

了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此外，该说还面临如何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挑战。一方面，保险人需要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减轻被保险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保险人也需要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避免承担不合理的赔偿责任。同时，第三人作为损害的直接受害者，其合法权益也应得到充分保

障。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确保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2.6. 利他合同说 

利他合同说认为责任保险合同是被保险人为维护第三人利益，与保险人事先签订保险合同，约定在

满足合同约定等的情形下，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履行保险金的给付义务。 
利他合同说为第三人请求权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思路。它打破了传统合同相对性的束缚，允许

合同当事人为第三人设定权利，使第三人能够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这种

制度设计不仅有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交易效率和安全性，还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

关怀和倾斜保护。 
在利他合同说下，被保险人通过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在特

定条件下转移给第三人。这种转移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定，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当约定的条件成

就时，第三人即可直接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无需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或转让手续。 
利他合同说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它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约定权利义务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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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满足了不同情境下第三人的实际需求。同时，该学说也强调了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利他合同说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如何确保合同约定的权利转移条件合法有效，如

何避免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以及如何在权利转移后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法

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明确。此外，对于利他合同说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以确保其能够真正发挥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3. 责任保险第三人多种请求权的路径可行性 

3.1. 立法赋予责任保险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路径 

部分学者主张应当直接从立法层面赋予责任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即第三人不再向作

为“保险金中转站”的被保险人主张给付保险金。例如，《日本商法》第 667 条所规定的“保管人投保

的责任保险”[3]。《日本商法》明文规定保管人投保责任保险的，发生保险事故时，所有人可以向直接

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该条之立法目的在于损失之迅速填补，使得所有人及时获得救济。学界一直

以来对于直接请求权是否可以推广到所有责任保险类型中存在争议。支持的学者认为，随着现代责任保

险的发展演变，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应当侧重于对受害第三人的救济，作为社会保障性的一种手段，其

不应当过分严格界定“分离原则”或者坚守传统的“分离原则”。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按照第三人利益

属性强弱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利他责任保险和普通责任保险。在解释论上，也有学者

根据第三者利益属性的强弱区分不同的保险类型，并赋予不同程度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李新天等，2014)。
学者任以顺、王治英、王芹建议放宽对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行使的前置条件限制[4]。学者邹海林认为责任

保险的第三人地位要视自愿责任保险和强制责任保险[5]。 
实际上，我国 2009 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

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项分别规

定了被保险人责任确定后，被保险人积极请求或者怠于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人给付保险金的，第三人

均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责任确定的具体

情形、十五条则进一步明确了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以上条文均是立法赋予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

求给付保险金。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94 条规定也规定了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人於

(于)第三人由被保险人应负责任事故所致之损失，未受赔偿以前，不得以赔偿金额之全部或一部给付被保

险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损失赔偿责任确定时，第三人得在保险金额范围内，依其应得之比例，直

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赔偿金额。”[6]。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案例体现了立法赋予责任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例如，在某案例中，责

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导致第三者受伤，而该被保险人未能及时履行赔偿责任。此时，第三者根

据法律规定，直接向责任保险公司提出了赔偿请求，无需通过肇事者(即被保险人)的同意或转让。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确认了第三者的直接请求权，并判决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种案例充分展

示了立法赋予责任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重要性和实践价值。再例如，在一些医疗责任保险中，患者

或其家属作为第三人，在遭受医疗损害时，也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这种直接请求权的路径，

同样体现了立法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促进了医疗纠纷的快速解决。 

3.2. 债权人代位权路径 

债权人代位权应用在责任保险中可解释为，基于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责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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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第三人代被保险人的位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请求权。在明晰了责任保险第三人的代位权概念后，应当

依据我国民法典中设置的代位权的行使条件，来判断责任保险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有无代

位请求的可能性。我国《民法典》对代位权行使条件要求如下：(一)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系合法债权；

(二)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三) 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与债权人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 
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在责任保险中，受害人代位权同样应当满足：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合法，因被保

险人怠于行使其到期保险金请求权，对第三人造成损害，该保险金请求权不专属于被保险人自身。笔者

认为，上述四个条件中前三个条件没有实际争议，最有争议的是该保险金请求权是否专属于被保险人自

身。原《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

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

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再从现行有效的《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三十

四条看，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即不可代位的债权主要是指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债权，例如抚养费、赡

养费、扶养费请求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这些债权往往具有人身属性。而责任保险实际上是属于

广义上财产保险范畴，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是对被保险人财产损失的赔偿，因此一般认为被保险人的保险

金给付请求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从构成要件来看，似乎债权人代位权的路径似乎可行。但是不可忽略

的问题是，关于保险金请求权的到期时间必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时间相关联，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

事故的发生时间并没有明确规定，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的理赔范围也必须得到保险人的认定和认可，

没有第三方评介机构居间认定。因此对于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的债权到期问题、如果界定

保险理赔期限，主要由保险人为主导，被保险人或者第三人则处于被动地位。尤其在自愿责任保险中，

因第三人无法获取相关的保险信息，被保险人利用其债权人的优势地位，极可能会妨碍第三人行使保险

金代位权或者作为告知保险信息的对价主张向第三人在保险赔付限额限度内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基于

保险人收取被保险人的保费，同样保险人极有可能会妨碍第三人行使代位权。从诉讼法以及司法实践角

度看，如果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主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第三人必然要证明被保险

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等，这将加重第三人举证责任，增加第三人举证不能法律风险。以上原

因都会给责任保险第三人行使保险金代位权带来各种障碍。 
笔者认为，尽管责任保险代位权诉讼困难重重，我国现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五节“合同的

保全”仍明确了代位权诉讼的当事人、管辖、诉讼与仲裁的关系、诉讼时效和重复起诉等问题，结合《民

法典》合同编通则第六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设置的债权转让、债务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抗辩、抵销、

新债清偿等相关规则，为责任保险在诉讼中具体应用代位权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代位权以及合同变

更、转让的理论及相关法律规定为责任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提供了应用依据，可以合理解决

部分保险人以其与被保险人之间责任保险合同本身的瑕疵以及抗辩事由等对抗第三人、多个债权人起诉

能否并案审理、第三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范围以及合理费用等问题。 
司法实践中，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对保险公司的赔偿请求权时，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

可以依据合同编的相关规定，通过行使债权人代位权来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例如，一起建筑责任

保险案件中，因被保险人未能及时修复因其施工造成的损害，导致第三人(受损方)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

在此情况下，第三人依据债权人代位权，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了赔偿请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确认了

第三者具备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条件，并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债权

人代位权路径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也进一步丰富了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的实现方式。 
然而在确认第三人享有代位权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三人作为代位权人追偿的保险

金，是否应当由第三人优先受偿？首先，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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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规则说，即基于代位权的保全功能，代位权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的相对人追偿且可以优先单独受偿。

另一种是入库规则说，即所有债权人进行平等分配，代位权人无权优先受偿[7]。其次，两种规则的不同

之处在于债权人获得相对人履行的手段不同：入库规则采取“对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对债务人申请强制

执行”的手段；直接受偿规则采取“债权人直接向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手段[8]。因入库规则需要分

别强制执行债务人及其相对人，即强制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再强制债务人向代位权人履行，当相对人

的财产执行到债务人处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就有与代位权人相同的就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的财产申

请强制执行的机会，此即为“搭便车”。对此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作出了明确规定，采纳了代

位权人优先受偿说，即“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

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这就合理解决了第三人行使

代位权后不能优先受偿保险金的问题，也避免了将行使代位权的效果误认为发生了法定债权转让并由代

位权人承担相对人不能清偿债务的风险，减少了执行次数、提高了诉讼效率，但似乎有违债权人平等受

偿原则。 

3.3. 取回权路径 

破产法中的取回权是指财产的权利人可以不依照破产程序，从由管理人管理、控制的债务人财产中，

取回原本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权利。因此取回权是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的案件后，财产所有人享有的权

利。追溯日本取回权的由来，最早可以在 1968 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在一个判例中找到取回权，该判例确立

了一项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规则：“在破产程序中，形式上属于破产人的权利自然应当就是破产财产的

范围，但是，若某财产权利在实质上属于破产人以外的其他人，则该财产权利的实质权利人就该财产享

有取回权”[3]英国 1930 年《第三人(诉保险人权利)法》第 1 条的规定是，在被保险人破产、清算或发生

类似情形时，对第三方负有赔偿责任的被保险人，其对保险人享有的权利将转移给第三人，第三人由此

取得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是以被保险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基础的，且保险法一

般规定保险人负有在被保险人实际赔付受害人之前不得给付被保险人保险金的谨慎注意义务。保险金实

际上只是通过被保险人支付给受害人，受害人才是保险金的实际权利人。在受害人未获得赔付之前，保

险金给付请求权实质上是属于受害人的财产权利，该财产权利不能被被保险人转让、质押等作出处分。

依据取回权规则，当被保险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在受害人未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受害人就保险金给付请

求权享有取回权，可以帮助受害人及时获得保险金救济，减少破产程序中的被保险人诉讼纠纷以便其更

加集中处理破产事宜、减轻破产管理人负担。 
但作为应当由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是否会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代位权行使的法律

效果，该问题值得探讨。例如，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甲造成了被害人乙损害，甲伪造自己已经赔偿乙的

材料后，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转让给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丙，丙是否能基于善意取得该请求权。笔者认

为，第三人对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享有取回权，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由第三人享有。被保险人在未经第三人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基于对第三人的保护，立法应当特别规定，保险金

给付请求权不能被其他第三人善意取得。以此特别规定实现对责任保险第三人的特别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取回权路径的案例虽然不如代位权路径那样普遍，但也存在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判

例。取回权路径主要适用于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第三人非法占有的情形。此时，责

任保险的第三人有权依据取回权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非法占有人返还保险标的或相应的赔偿款。例如，

在某起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车辆被肇事司机非法扣留。受害人作为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在保险公司尚

未赔偿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取回权之诉，要求肇事司机返还车辆或支付相应的赔偿款。法院经过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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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受害人的取回权成立，最终支持了其诉讼请求。这一案例不仅彰显了取回权路径在司法实践中的适

用性，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借鉴参考。 

3.4. 责任免除请求权路径 

责任免除请求权说认为，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有责任免除请求权，保险人负有免除被保险人对受害

人损害赔偿的义务。研读资料发现以该请求权解释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的文献相对较少，笔者认为，

可以以该请求权区分界定法律关系相对主体之间的请求权性质。因此笔者试图在理解该请求权内涵基础

上，探索该请求权应当如何实现、如何与现行法规定衔接。 
在该请求权背景下，依据各相对主体之间的请求权种类不同，探讨法律关系相对主体之间的请求权，

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首先，在侵权案件中，第三人对被保险人享有侵权损害赔

偿请求权；其次，被保险人法律责任确定后且未赔偿第三人之前，因法律规定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

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此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有责任免除请求权，即享有请求保

险人替代自己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而非直接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被保险人全部赔偿第三人后，被保

险人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自己承担的责任，责任免除请求权；再次，法律规定、责任保险合同双方约定

或者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人给付保险金以免除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时，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

有责任免脱请求权，同时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

权。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

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根据被保险人

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

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的权利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被保险人对保险人

享有责任免除请求权。 
由于各国司法实务中，均没有采取责任免除请求权解释路径进行裁判的判例，因此只能对该路径在

诉讼中如何实现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追溯责任免除请求权的来源，学者郜俊辉认为，该解释论是以《日

本商法》第 667 条为法律依据进行了复杂曲折的构造[7]。实践中，被保险人何时可以对保险人主张责任

免除请求权，首先应该确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责任的产生时间。一般来说，侵权责任的产生时间为侵权

损害结果发生时，合同违约责任的产生时间为违约时。该观点认为，侵权损害结果发生时、合同一方违

约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任产生，保险人即负有免除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负担责任的义务。保险合同

中可以约定，被保险人可以在侵权损害结果发生时、违约时即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从而让保险人

直接代替被保险人承担对第三人的责任；此时法律亦可以规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从而建立起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此处的请求权对第三人而言是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同时，因保险人的合

同义务就是给付保险金，给付保险金就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这样赋予第三人直接的保险金给

付请求权，避免了因被保险人恶意拖延责任承担等主观原因而导致保险人不当得利。赋予第三人直接请

求权，一方面节约司法资源，方便第三人诉讼；另一方面保险人对法律确定的赔偿责任一般会积极履行，

可使第三人及时获得保险赔付、得到经济补偿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当第三人先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等方

式对被保险人主张权利，被保险人的法律责任确定后，被保险人才可以向保险人主张责任免除，保险人

才负有免除被保险人法律责任的义务。依据该观点，第三人只能先对被保险人主张权利，由被保险人再

向保险人主张权利，被保险人从而实现责任免除请求权。法律责任确定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责

任确定，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义务即时产生。该观点一方面充分保护了合同的相对性，有利于确定诉讼当

事人，查明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当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第三人可以通过代位权诉讼主张权利。缺

点也显然易见，一是浪费司法资源，二是被保险人在无财产可供清偿时或者清偿意愿不足时，可能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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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责任限额的限制，怠于行使对保险人的权利或者胁迫第三人达成降低赔偿数额的协议。为了解决司

法资源浪费问题，进入诉讼或者仲裁阶段时，第三人可以直接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或者被申请人，由法官

裁判在被保险人法律责任确定后且不能清偿债务时，保险人才向第三人给付保险金。通过这种方式，既

有效解决司法资源浪费问题，又保证第三人可以及时得到保险金救济，同时还减轻了被保险人的诉讼时

间成本与诉讼负担。但是反对者又提出，被保险人完全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对保险人主张诉权，而不是由

第三人代替行使。 
笔者支持第一种观点，当侵权损害结果发生时或者合同一方违约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有责任免

除义务，特定情形下第三人亦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上述情况，虽尚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阶

段，未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确定赔偿数额，但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直接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同时，

法律必须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不能将保险金直接支付给被保险人，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未全部赔偿、

补偿第三人时将保险金赔付给被保险人的，不免除向第三人继续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以防止被保险人不

当得利。以上这种解释也与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的现行规定相衔接。 
除以上解释，还可以参照民法中的真正利他合同，解释第三人请求权的正当性依据。真正利他合同

是指第三人与债务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但法律规定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

且第三人对保险人不承担义务只享有权利。类似于真正利他合同，责任保险第三人与保险人不存在合同

关系，但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签订责任保险合同时，在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或者基于强制责任保险功

能应有的“第三方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内容视为真正利他合同，责任保险第三人仍然可以向

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但自愿责任保险中双方未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被保险人的法律

责任尚未确定时，一方面基于合同相对性，第三人无权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另一方面基于责任

保险的第三人性，保险人应当直接给付第三人保险金。这就导致第三人可否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

付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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